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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 裁 裁 决 书

穗花劳人仲案〔2022〕573 号

申请人：李某，男，汉族，1984 年 12 月 4 日出生，住址：

广州市增城区。（到庭）

委托代理人：汤伟棠，广东正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到庭）

被申请人一：广东强科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广州省广州市

花都区秀全街荔红北路 5-1 号 901 单元。

法定代表人：张良剑（未到庭）

委托代理人：李辉锰，广东宝慧（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到庭）

被申请人二：广州荣和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增城市

新塘工业加工区西区。

法定代表人：谢盛（未到庭）

申请人李某诉被申请人广东强科地产有限公司、广州荣和房

地产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申

请人李某，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汤伟棠，被申请人一委托代理人李

辉锰到庭参加了庭审，被申请人二缺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诉称：申请人于 2021 年 9 月 1 日入职到被申请人一

处工作，在惠州湾区的办公点创新大厦进行了岗前培训，同时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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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了劳动合同，通过申请人提交的证据第 17 页显示该劳动合同

的主体是被申请人二，但没有给申请人一份，申请人的工作岗位

是财务高级经理，因被申请人拟降低申请人的薪酬，申请人于

2021 年 10 月 1 日离职。申请人申请追加广州荣和房地产有限公

司为被申请人二，故本人提出如下仲裁请求：一、请求裁决两被

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拖欠的补贴款 3224 元（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二、请求裁决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拖

欠的工资 11823.91 元（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三、请求裁决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差旅报销费 2664.69 元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申请人当庭将第二项

仲裁请求的金额变更为 12843.91 元。

被申请人一辩称：被申请人一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被申请

人一与申请人没有劳动关系，被申请人一无需支付申请人任何款

项，无需对申请人的仲裁请求承担任何责任。

本委审理查明：申请人于 2021 年 9 月 1 日入职到被申请人

二处工作，与被申请人二签订了劳动合同，由被申请人二发放各

项补贴及工资，申请人的工作岗位是财务高级经理，工资组成是

固定工资 30000 元+交通津贴 2500 元+通讯津贴 200 元+外派补

贴 524 元，上班需要钉钉打卡考勤，每天工作 8 小时，每周上班

5 天，每月 10 日前发放上个月的工资。两被申请人系关联企业，

存在混同用工情形。因被申请人二单方降薪，申请人因此提出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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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2021 年 10 月 1 日，被申请人一向申请人出具离职证明，申

请人于 2021 年 10 月 1 日离职。申请人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向

本委申请劳动仲裁。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两被申请人是否为关联企业、两被申

请人是否存在混同用工、被申请人一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问题

存在争议。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一向申请人发出录取通知书，

也是由被申请人一向申请人出具离职证明，工作期间，申请人同

时为两被申请人提供劳动，因此，两被申请人应当就申请人的仲

裁请求共同承担责任。申请人为证明其主张，向本委提交如下证

据：

1、录用通知书及附件 1（岗位薪酬和福利标准）。该证据是

广东强科地产公司的人力资源部员工宋振勤通过电子邮件发给

申请人的（当庭打开电子邮件出示）。证明一、申请人在 2021 年

8 月 15 日收到广东强科地产有限公司发送的录用通知书；二、

试用期薪资 3 万元/月；三、职级 3-4 级，福利、补贴及其他待

遇按公司规定执行；四、岗位是财务高级经理。

被申请人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因为落款处没有签名和被申请人一的盖章。即使有招聘行为也只

是在磋商阶段，劳动关系的确定要与实际签劳动合同或者发生实

际用人和用工为准。

2、微信聊天记录（与人力经理宋振勤）。证明一，宋经理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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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申请人报到，申请人回复 9 月 1 日可以报到；证明二，申请人

要求落实花都项目的工作位置。

被申请人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

有异议，被申请人一不是案涉劳动合同的主体，不是用人单位。

3、微信聊天记录（与新力人力经理吴涛）。证明吴涛经理在

2021 年 8 月 30 日通知申请人到惠州市惠阳区的创新大厦 18 层

新力地产办理入职手续。

被申请人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

有异议，被申请人一不是案涉劳动合同的主体，不是用人单位。

4、微信聊天记录（与新力营销经理袁剑明）。证明袁剑明落

实申请人在花都项目售楼部的办公场所。

被申请人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

有异议，被申请人一不是案涉劳动合同的主体，不是用人单位。

案涉项目是两被申请人的合作项目，而非被申请人一独自开发

的，因此两个公司之间的员工（申请人和袁剑明）有沟通交流的

现象不足为奇，袁剑明是被申请人一的员工，而申请人是被申请

人二的员工。

5、打卡记录。证明申请人的工作打卡情况以及申请人在花

都项目的工作打卡情况（秀全街荔红北路）。

被申请人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6、信息（从新力集团的移动办公系统里面截图的信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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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一、申请人的岗位是财务经理；二、劳动合同主体是被申请

人二；三、合同开始日期：2021 年 9 月 1 日。

被申请人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法确认。

被申请人一不是案涉劳动合同的主体，不是用人单位。

7、新力集团的网站信息。证明： 一、申请人通过公司系统

发起离职申请；二、申请人已向公司发起出差申请、公出申请，

公司已审批同意；三、申请人离职原因是被动离职；四、申请人

的职级是 3-4 级；五、部门是湾区财务管理部。

被申请人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法确认。

被申请人一不是案涉劳动合同的主体，不是用人单位。

8、日常报销。证明：一、申请人在 2021 年 9 月 17 日申请

的差旅费报销金额是 684.64 元；二、申请人在 2021 年 9 月 23

日申请的差旅费报销金额是 1237.76 元；三、申请人在 2021 年

9 月 24 日请的差旅报销金额是 742.09 元。以上共计：2664.69

元并均经公司领导审批同意。四、付款单位：广州荣和地产有限

公司。

被申请人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法确认。

被申请人一不是案涉劳动合同的主体，不是用人单位。

9、微信聊天记录（与人力经理宋振勤）。证明申请人要求公

司按照约定支付薪资及待遇。

被申请人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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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异议，被申请人一不是案涉劳动合同的主体，不是用人单位。

10、微信聊天记录（与湾区财务总监刘永红）。证明一、申

请人于 2021 年 9 月 27 日告知上级领导已发起离职申请，最后工

作日为 9 月 30 日；二、要求公司按约定支付薪资及垫付差旅费。

被申请人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

有异议，被申请人一不是案涉劳动合同的主体，不是用人单位。

11、工资。证明一、被申请人按照 18176.09 元而不是 30000

元的应发工资计算申请人的月薪，扣除社保代扣 2495.28 元、公

积金代扣 3600 元、个税 174.92 元以及社保代扣部分扣多了 660

元后，实发工资 11905.89 元，被申请人拖欠工资 12483.91 元；

二、福利待遇：车补 1250 元、通讯补贴 100 元、外派补贴 524

元未发放，且车补、通讯补贴未按公司规定的标准及审批同意的

金额计算，存在差额。

被申请人一无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被

申请人一不是案涉劳动合同的主体，不是用人单位。

12、社保缴费记录、公积金缴费记录。证明被申请人二为申

请人支付社保费用，公积金缴费基数按 30000 元计算。证据第

31 页显示个人缴费额为 1835.28 元，所以被申请人多扣了个人

部分 660 元。证据第 32 页显示了医保缴费基数是 30000 元，证

据第 33 页显示了公积金缴费基数按 30000 元计算，都与申请人

的工资标准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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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申请人一无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被

申请人一不是案涉劳动合同的主体，不是用人单位。

13、交易明细。证明申请人在 2021 年 9 月 18 日收到广州荣

和房地产有限公司发放的 500 元员工福利费。

被申请人一无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被

申请人一不是案涉劳动合同的主体，不是用人单位。

14、新力集团的员工手册（当庭出示员工手册原件给被一查

看）。证明根据被申请人的员工手册规定的交通津贴标准，职级

3-4 级的一线城市据实报销标准 2500 元、通讯津贴为 200 元。

对应证据第 30 页的工资条，能看出被申请人是少计算了申请人

的补贴，少算了 1250 元交通津贴，少算了 100 元通讯津贴。而

且员工手册可以对应证据 1 和证据 2，证据 1、2 里明确了福利

补贴和其他待遇按公司规定执行。

被申请人一无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被

申请人一不是案涉劳动合同的主体，不是用人单位。

15、企业登记信息、企业登记信息。证明申请人在职期间，

两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张良剑，两被申请人为关联企业，

被申请人二是在 2022 年 1 月 26 日才变更了法定代表人，变更前

是张良剑，变更前两被申请人都是由张良剑管理。因为申请人是

负责财务中税务部分的工作，所以对两被申请人的资金调拨情况

有所了解，申请人为两被申请人同时提供税务工作，在两被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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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报税材料上都有申请人的签名，而且两被申请人的财务人员

也都是同一批人。证据第 6 页显示申请人的工作地点的变更，在

2021 年 9 月 5 日申请人到了花都区强科地产项目部工作。证据

第 1、2 页都显示强科地产是向申请人发送了录用通知，而且离

职证明也是强科地产出具的。所以两被申请人就是关联企业，存

在混同用工，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被申请人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

有异议，张良剑并不是两被申请人的实际控制人，即使属于关联

企业也不影响法人的独立性，该证据不能证明两法人之间存在混

同用工。只有在关联公司存在混同用工的情况下，才可适用《公

司法》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要求构成混同用工的关联公司，承担

连带法律责任。

16、离职证明。证明广东强科地产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 日为申请人出具离职证明。被申请人一作为上市公司，其用章

及员工离职手续的审批流程都是完善和规范的。

被申请人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该证据不能证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一存在劳动关系，据后来了

解，原因是被申请人二不肯出具离职证明给申请人，又因为两被

申请人是项目合作公司，被一的人力资源部员工为了方便申请人

在新单位入职，出于好心，出具了该离职证明，但被一不是用人

单位，人事部门员工未经批准出具该离职证明属于无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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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申请人一未提交证据。

被申请人二缺席也未提交证据。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及其委托代理人的陈述、被申请人一委

托代理人的陈述、有关书证、庭审笔录等为据，证据确实，足以

认定。

本委认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二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建立劳

动关系，被申请人一与被申请人二系关联企业，存在混同用工，

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并应依法履行各自的义

务。

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申请人主张，其与被申请人二建立

了劳动关系。申请人虽未提供其与被申请人二签订的劳动合同，

但申请人提交的证据 6 显示，劳动合同的主体为被申请人二，证

据 8 显示，申请人的日常报销系被申请人二作为付款人，证据

12 显示，申请人的社保系被申请人二缴纳，证据 13 显示，被申

请人二向申请发放 500 元的员工福利费。综合上述证据，本委认

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二建立劳动关系。

关于混同用工问题。申请人主张，两被申请人系关联企业，

存在混同用工。

申请人提交的证据 1 显示，被申请人一向申请人发送了录用

通知书，证据 16 显示，被申请人一向申请人出具离职证明，证

据 15 显示，申请人在职期间，两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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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剑。证据 2、3、4、5 显示，申请人在入职初期，与两被申请

人的相关管理人员就入职事宜进行多次沟通。综合上述证据，本

委认为，两被申请人系关联企业。又由于被申请人一于 2021 年

10 月 1 日向申请人出具《离职证明》，证明申请人已于 2021 年

10 月 1 日离职，因此，本委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二之间的劳

动关系存续期间为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申请人主张，其岗位为财务人员，所以对两被申请人的财务

状况较为了解，申请人平时的工作就是为两被申请人处理税务事

务，在两被申请人的报税材料上都有申请人的签名。虽然被申请

人一对申请人上述证据及主张均不予认可，但本委认为，上述证

据，足以证明两被申请人存在混同用工。对申请人提出的其为两

被申请人处理税务事务，且在两被申请人的报税材料上均有申请

人的签名的主张，由于所涉报税材料系由被申请人一保管，申请

人无法举证，而被申请人一未举证证明申请人的该主张系不真实

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三十九条第

二款的规定，劳动者无法提供由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与仲裁请求

有关的证据，仲裁庭可以要求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提供。用人

单位在指定期限内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故本委对申请

人的该主张予以采信，两被申请人存在混同用工，应当就申请人

的仲裁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拖欠的补贴款问题。申请人主张，根据申请人提交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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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1，证明申请人职级是 3-4 级。根据证据 14，证明申请人的交

通津贴应为 2500 元/月，通讯津贴应为 200 元/月。根据证据 11，

证明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发放外派补贴 524 元。因此，申请人提

出的第一项仲裁请求计算过程为：2500 元+200 元+524 元=3224

元。两被申请人未提出相反证据证明申请人的上述主张是错误

的，故，本委采信申请人上述证据，对申请人的该项仲裁请求予

以支持。

关于拖欠的工资问题。申请人主张，根据申请人提交的证据

1，证明申请人的试用期工资为税前 30000 元。证据 11 证明，被

申请人二仅按应发工资18176.09元来计算申请人2021年9月份

的工资，且显示了申请人各项应扣金额。因此，被申请人二应向

申请人补发工资12843.91元（计算过程：30000元-实发11905.89

元-2495.28 元-3600 元-174.92 元+社保代扣部分扣多了 660 元

=12483.91 元）。两被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申请人的试用期工

资并非税前 30000 元，因此，本委对申请人的证据予以采信，对

其该项仲裁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差旅报销费的问题。申请人主张，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

据8，证明被申请人二已审批申请人三次差旅费的报销金额，2021

年 9 月 17 日的差旅费报销金额是 684.84 元，2021 年 9 月 23 日

的差旅费报销金额是 1237.76 元，2021 年 9 月 24 日的差旅费报

销金额是 742.09 元。以上共计：2664.69 元。两被申请人未提



12

供证据证明申请人该项主张是不成立的，故，本委对申请人的上

述证据予以采信，对申请人的该项仲裁请求予以支持。

被申请人二经依法通知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也未答辩和

提供证据证实本案情形，对此本委视为其放弃相关举证、质证和

答辩的权利，被申请人二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本案经调解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

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三十九条第二

款、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裁决如下：

一、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两被申请人共同向申请人

一次性支付补贴款 3224 元；

二、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两被申请人共同向申请人

一次性支付工资 12843.91 元；

三、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两被申请人共同向申请人

一次性支付差旅报销费 2664.69 元。

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

力。如劳动者不服本裁决，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

之一的，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申请撤销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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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仲 裁 员 ：刘 伟 银

二○二二年六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周 宇


